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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6、128、136 和 140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 

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加强调查工作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第三十

六次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加强调查工作的报告

（A/62/582 和 Corr.1）。在审议报告期间，委员会会晤了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主

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以及秘书长其他代表，他们作了补充说明和澄清。 

2.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1/275 号决议第二节第 1 段

和第 61/279 号决议第 44 段提交的，其中，除其他外，请秘书长在 2008-2009 两

年期方案预算中向大会报告调查司的职能、结构和工作流程，以期加强调查职能。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全面报告目前对调查案数量进行审查和使其

合理化的结果以及对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调查司能力的总体审查结果。 

3. 秘书长在其报告（A/62/582）第 6 段中表示，他担心本组织担负调查任务的

其他实体的能力“不足”，需通过培训大力支持加强这种能力，并以数套详细的

标准和指导方针为其指导，在调查过程中让有关各方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

时考虑到适当程序权利，在本组织进行的所有调查中应统一适用这种权利。因此，

秘书长请求授权他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交关于对联合国调查工作进行全面

审查的结果的报告。秘书长在第 9段中表示，他在这样做时将依据最近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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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石油换食品方案的调查、对采购问题工作队进行的调查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的做法，并考虑到内部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及监督厅关于加强调查工作的报告和即

将发表的关于问责框架、成果管理制、机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框架的各份报告。 

4. 除了监督厅外，没有关于进行调查工作的其他实体的资料以及关于所处理的

案件数目的资料，咨询委员会对此感到遗憾。委员会询问后得到了下文附件二所

载的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监督厅一般主动或按照单位负责人的要求调

查第一类案件，但可能将其中一些案件转送其他实体采取行动。第二类案件通常

不是由监督厅调查，而是由各单位负责人、安全和安保部或人力资源管理厅调查，

它们主动调查，或调查监督厅转送的案件。 

5. 咨询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秘书长的意见并不是依据大会第 57/282 号决议

第四节和第 59/287 号决议通过的调查框架。此外，关于培训工作，委员会指出，

根据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之后提出的订正概算，需要相当于六个职位（3个 P-4，

2 个 P-3，1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的一般临时助理人员，以使调查司具备培训

能力，可对方案管理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处理第二类不当行为。委员会在询

问后得知 ，至今只利用了其中两个职位。培训干事目前正在监督厅内编制全面

的“调查工作学习方案”，目的是加强联合国工作人员支助调查工作的能力，他

们或是对第二类不当行为进行调查，或是履行较泛的管理职能。方案涵盖各种基

本技能以及调查工作的政策和规范性问题。全面的培训方案一旦最后完成后，将

予以执行。此外，正在拟订一项特别培训方案，以调查关于性骚扰的指控。监督

厅正与人力资源管理厅合作调查此种指控。其他举措包括举办讲习班，目的是提

高对诸如采购等领域的风险的认识，有兴趣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能参加这些讲习

班。 

6. 咨询委员会回顾，大会在其第 48/218 B 号决议中，明确地规定了监督厅的

作用和任务，并在第 59/287 号决议中确定其在内部调查方面的作用。委员会还

回顾，大会在其第 61/245 号决议中重申使监督厅具有调查职能。在按照秘书长

的提议就是否需要全面审查联合国的调查工作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咨询委员

会建议，请秘书长提供关于除调查厅之外的进行问询和调查工作的所有其他实体

的资料：其立法基础和确切作用、所处理案件的数目和种类、相关资源、报告机

制、有关标准和准则、所展开的培训以及关于第 59/287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资料。 

7. 咨询委员会指出，2007 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对调查司进行了一次外部审

查，2007 年 6 月 26 日把审查结果报告提交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秘书长

报告（A/62/582 和 Corr.1）的附件说明了为加强监督厅调查职能所采取的行动

和副秘书长这方面的提议。委员会指出，这些都是根据报告附件第 4和第 5 段中

提及的外部专家的结论和建议，报告第 6 至第 14 段中载有专家审查情况的简要

概述。委员会注意到，监督厅决定特别注意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调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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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效的领导和管理； 

 (b) 业务战略和程序； 

 (c) 最佳结构和地点。 

8.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说，他已注意到监督厅为改进调查司职能所采用的方

式，并注意到副秘书长有权采取的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实际可行，有些已在实施。

秘书长还说，他期待着看到取得成果，并认识到其中一些行动，特别是有关结构

调整的行动，会涉及财务问题，这些问题将被列入适当的预算周期，报请大会批

准（A/62/582，第 3 和第 5 段）。咨询委员会认为，所设想的调查司的结构调整

工作并不完全属于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的管理权限范围（见以下第 16 和

23 段）。 

9. 关于加强调查司的领导和管理的问题（见 A/62/582，附件第 18 至 21 段），

咨询委员会得知，将在 2007 年 12 月填充副司长的职位。并注意到，除其他职能

外，该副司长将负责执行各种加强工作的举措。委员会还得知，正在进行征聘司

长的工作。应在大会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时，向大会提交关于征聘工作进展情况的

进一步资料。 

10.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所附的监督厅的报告第 22 至 38 段中说明

了在业务战略和程序方面已采取的举措。这些举措包括目前正在对调查手册进行

审查和增补，确定案件的优先次序以及为此设立一个由调查司司长和两名司长组

成的案件收受委员会，以有利于就案件收受作出知情决定，监督正在进行的案件

调查的进展情况、以及对优先事项和工作方向作出适当的改变。监督厅还通知委

员会，制定标准业务程序的工作业已完成。该工作于 2006 年启动，目的是提供

一种更全面的框架和促进不断作出改进。特别是，据监督厅说，已经拟订了与证

人/调查对象面谈的程序，以反映内部司法最近的趋势。并已更新了调查报告程

序，以便更好地支助惩戒程序。此外，委员会得知，监督厅正在采纳法证方法、

工具和做法，以便加强其发现舞弊行为的能力。并将开始更换案件管理系统，为

用户提供更可靠和更易使用的工具。委员会认为，应把这些举措的执行情况作为

今后评价调查司工作的基准。 

11. 关于调查司的结构，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提议的重点是：(a) 围绕着监督厅

调查的两类主要案件（性剥削和性虐待案件以及财务、经济和行政案件）组织调

查能力；(b) 决定设立专门小组有效地调查这些案件；和(c) 把驻地调查员从特

派团调至三个区域中心（纽约、维也纳和内罗毕），调查能力将集中于这三个地

点。 

12.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些提议不会改变大会在审议监督厅的有关报告（见

A/58/708）后在其第 59/287 号决议中确定的案件的种类，也不会改变监督厅受

权进行调查的范围或程度（见 A/62/582，第 42 段）。委员会还注意到监督厅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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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若专门小组/单位中配备具有所需技能和专门知识的调查员，就能提高

调查的质量和速度，从而能够更多地注意和发展特别种类调查的专门技术。 

13. 关于把调查能力集中于三个区域中心的问题，监督厅提出的理由是，除了扩

大能提供更多选择的人才库、从而确保能够随时获得所需的各种技能外，还提供

了最有效地利用时间和专门技术的一种方式；使培训和支助工作的成本效益更

高；并能利用从过去两年中把驻地协调员安置在各特派团所取得的经验和与采购

问题工作队相关的经验（A/62/582，附件，第 48 段）。关于把驻地协调员安置在

各特派团的问题，咨询委员会了解到，由于特派团的条件，以及由于这个工作的

性质把调查员与特派团的其他工作人员隔开来这一事实，很难吸引和留住合格

的、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其他因素包括，调查中断（例如按规定可不时有休整假）

使调查时间延长；分析、研究和编写报告不一定必须在当地进行；经常培训分散

在各地的工作人员费用较高；工作产出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以及全球案件管理

方面出现困难。监督厅还告知委员会，采购问题工作队的经验表明，高质量的工

作人员和专门小组在经过几个星期、每星期两三次实地访问后，能够就能够进行

复杂的调查工作。 

14. 监督厅说，虽然把工作人员调往区域中心可能会产生费用问题，但也可能节

省开支，因为在进行所需调查时，需要的人员可能会减少（A/62/582，附件，第

55 段）。调查司目前的工作人员配置情况见下文附件一。 

15.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A/62/582号文件附件第6至 14段中载有专家组进行审查

的情况，包括专家经验、审查工作的职权范围、所涉工作和各项建议的简要概述。

委员会还注意到，副秘书长提议的旨在加强调查司的行动是依据审查报告提出的

建议（见上文第 7 段）。然而，委员会未能查阅审查报告本身，因为监督厅不愿

向委员会提供该报告。 

16. 咨询委员会还会回顾，大会作出关于展开调查工作的目前安排的决定，是依

据秘书长的报告（A/57/494）和监督厅的报告（见 A/59/546），其中提请注意把

驻地调查力量和区域调查力量合并起来的好处。委员会认为，如果进行更全面的

分析和更具体地提及关于驻地调查员的经验，就能够更清楚地说明所设想的结构

调整的理由。因此在向大会提交提议时，应同时提交此种分析资料。 

17. 监督厅称，采购问题工作队调查的质量和成功突出地表明专门职业调查员的

优势，并进一步说明有理由把该司的结构调整为专门单位，并征聘有专长的调查

员（A/62/582，附件，第 66 和 68 段）。此外，同一报告第 86 段说，将小心地进

行调查司的结构调整，充分考虑到小组/单位的概念和调查员调离维持和平特派

团对工作人员的影响。咨询委员会认为，小组/单位的概念和调查员调离对工作

人员的影响问题应事先处理，而不是在实施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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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此外，咨询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62/234 号决议第 4段决定在 200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对调查司的能力进行一次全面审查，除其他外，审查采购问题工作队的活

动。在同一决议第 6 和 7 段中，大会决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续会第一期会议期间

再次审议监督厅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活动的报告（A/62/272）、秘书长的相关说

明（A/62/272/Add.1）以及关于调查司能力的总体审查报告（A/62/582和Corr.1）。

因此，委员会指出，采购问题工作队将由大会审查。 

19. 依照大会第 62/234 号决议第 5 段的要求，咨询委员会请审计委员会审计该

采购问题工作队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活动，包括其遵守本组

织和监督厅关于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既定措施的情况，并分别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三

届会议主要会期提出报告。审计委员会主席告知咨询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将在

2008 年 4 月执行这项特别任务。 

20. 咨询委员会指出，在其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 2007 年 6 月 30 日终了的 18 个

月期间活动的报告中，监督厅提到在域外司法管辖区使用法律权力获取证据的法

律互助框架，并说“应该考虑是否能让监督厅代表联合国成为各种法律互助文书

的缔约方，这样肯定会加快调查进程”（A/62/272，第 12 段）。委员会注意到，

秘书长在关于该报告的评论中指出，监督厅尚未正式要求他探讨这种可能性，同

时说对在域外司法管辖区使用法律权力的援助通常是通过国家间双边条约确立

的。这类条约需要缔约国司法机构之间合作。他认为，“因此，似乎不可能为了

将在内部调查中与国际组织合作的问题包括在内而扩大这类条约的范围”。秘书

长还指出，他将与监督厅共同探讨有哪些其他机制可供使用、以便与会员国在国

际一级进行合作的问题（A/62/272/Add.1，第 16 段）。 

21. 铭记监督厅的性质及其作为联合国秘书处内部监督机构的任务，咨询委员会

指出，监督厅无法成为国际协定缔约方。此外，委员会告诫不要混淆行政调查和

司法调查。 

22. 监督厅在其报告第 58 至 65 段（A/62/582，附件）中提到对性剥削和性虐待

指控的调查办法。咨询委员会希望澄清第 61 段，其案文似乎限制大会所授权的

监督厅调查性剥削和性虐待案件的作用。监督厅告知委员会，监督厅在第 61 段

中传达的信息不正确。委员会得到保证，监督厅并非要限制其作用，而是要确保

所有行为者都有明确的作用和责任。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61/267 B

号决议修正了同部队派遣国的示范谅解备忘录，使有关国家政府对调查本国特遣

队成员负有主要责任。对于澄清作用和责任，委员会强调有必要考虑到大会第

61/267 B 号决议并注意到监督厅打算这样做（A/62/582，附件，第 60 段）。 

23. 鉴于上文各段中的评论和意见，咨询委员会认为，调查司的结构调整需要更

充分的理由。委员会相信，因此提议的任何改变都将有详细的分析为依据（见上



A/62/7/Add.35  
 

08-26109 (C)6 
 

文第 16 段）。委员会还建议，任何涉及行政和经费问题的改变都须经大会按既定

程序审查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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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内部监督事务厅：调查司和采购问题工作队 
 
 

  2008-2009 两年期组织结构和员额分布情况（截至 2008 年 2 月 14 日) 
 

 

 

 

 

 

 

 

 

 

 

 

 

 

 

 

 

 

 

——————— 
a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 

b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1个 P-4 除外 

c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职位，2个 P-4、4 个 P-3、1 个 GS(OL)和 5 个 GS(LL)除外， 

缩写：GS＝一般事务；LL＝当地雇员；OL＝其他职等；RB＝经常预算；XB＝预算外 

 

调查司 

级方案 3 

纽约 

 RB:    XB:
a
 

   1 D-2      1 P-3 
   1 D-1      2 GS(OL) 
   2 P-5 
   6 P-4 
   3 P-3 
   2 GS(PL) 
   3 GS(OL) 

维也纳 

 RB:    XB:
b
 

   1 P-5      1 D-1 
   2 P-4      1 P-5 
   3 P-3      3 P-4 
   4 P-2/1     7 P-3 
   2 GS(OL)     1 GS(PL) 
       4 GS(OL) 

内罗毕 

 RB:    XB:
a
 

   3 P-4      3 P-4 
   1 P-3      5 P-3 
   1 GS(LL)     2 GS(OL) 
 

驻地调查员 

 RB：    XB:
c
 

       8 P-4 
       24 P-3 
       8 GS(OL) 
       8 GS(LL) 

阿鲁沙 

 RB：    XB: 
       1 P-4 
       1 P-3 

采购问题工作队
a
 

1 D-2 

1 P-5 

19 P-4 

2 P-3 

2 P-2 

2 G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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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对内部监督事务厅以外其他调查实体的询问的答复
*
 

 
 

1. 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一般主动或应单位首长的要求调查第一类案件，

但有些案件可转送其他实体采取行动。第二类案件通常不由监督厅调查，而由单

位首长、安全和安保部或人力资源管理厅调查，它们或者主动调查，或者调查监

督厅转送的案件。 

单位首长和方案理员 

2. 如果有理由认为工作人员可能在似乎与第一类无关的情况下实施了不当行

为，该单位的首长或主管官员便启动初步调查。初步调查通常由单位首长指定的

一个调查小组进行。各部门没有常设员额来履行这一职能，但安全和安保部除外，

该部设立了一个内部事务股来调查对安全和安保部工作人员的指控。首长或主管

官员还可以请监督厅或安全和安保部进行调查。 

人力资源管理厅 

3. 性骚扰申诉由主管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授权调查，他将指定品行良好

的工作人员弄清事实并报告调查结果。没有常设员额来履行这一职能。 

歧视和其他冤情调查小组 

4. 歧视和其他冤情调查小组由除了正常职能外自愿履行小组职能的工作人员

组成，调查工作人员与就业有关的冤情，如歧视性待遇指控。该小组向人力资源

管理厅提交报告，供主管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审查和采取行动。大会第

61/261 号决议决定接受重新设计小组的建议，撤销该小组并重新分配其职能。 

安全和安保部 

5. 安全和安保部负责调查它直接注意到的或由单位首长或主管官员提交的第

二类案件。安全和安保部特别调查股是一个实情调查单位，其作用是从提交的证

据中检索有关信息和资料，汇集案情。特别调查股汇报所发现的事实，并就举报

的与财产有关的损失、损坏、偷盗和其他事件、工作人员之间争执、工作人员死

亡、不当行为指控、车辆事故和伪造等事项提出适当建议。 

维持和平特派团 

6. 行为和纪律股负责接受总部和外地的不当行为指控举报。各特派团行为和纪 

_____________ 
*
 见上文主要报告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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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股都有责任接受对各类维持和平人员提出的所有不当行为的指控。当收到不当

行为指控时，行为和纪律股将指控记录下来，转交给适当调查机构。第一类、即

严重不当行为指控转交监督厅调查。对文职人员的第二类、即轻微不当行为指控

转交特别调查股，对军事人员的这类指控转交部队宪兵司令或通常由特派团团长

召集的一个特设小组，进行适当调查。至于第二类不当行为，通常根据指控性质

和不当行为所涉人员类别来决定把指控转送哪个调查机构。监督厅送回特派团的

第一类案件由特别调查股调查。 

7. 在维持和平特派团设立了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特派团人员死亡或重伤或涉及

特派团人员的严重事件和事故；涉及联合国人员以及联合国和特遣队所属财产的

重大损失或损害；以及可能会对特派团产生不利影响的严重事件。 

道德操守办公室 

8. 关于举报不当行为或与正式授权的审计或调查合作而遭到报复的指控，由道

德操守办公室进行初步审查，以确定(a) 指控人是否进行了受保护的活动；以及

(b) 是否有初步证据表明受保护活动是引起指控的报复或威胁报复行为的一个

因素。如果德操守办公室认为有可信的报复或威胁报复案件，它会将其提交内部

监督事务厅调查。 

 

 


